附件1

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

图片巡回展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要求，在我区广泛宣传“十一五”时期污染减排所取得的成果，为全面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各项环保目标任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活动目的

通过宣传“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污染减排目的、意义以及目标任务的认识，动员全区各族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推动“十二五”污染减排等各项环保工作的落实，为实现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创造有利条件。

三、活动主题 

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图片巡回展

四、组织机构

为做好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图片巡回展工作，决定成立巡回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梁  斌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长

副组长：冯振年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黎  敏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      
        自治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总工会      
        共青团广西区委      
        自治区妇联      
成  员：周平顺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李一平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人事处处长

钟善锦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处长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      
        自治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总工会      
        共青团广西区委      
        自治区妇联      
为保证工作顺利推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巡回展的具体实施工作，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环保宣传教育中心内。
主  任：黎  敏 （兼）

副主任：李一平 （兼）
李  群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成  员：蔡永忠、王 成、何培谊、李 龙、吴嘉伟、韦善康、黄志宁、刘一娟 

五、图片展内容

（一）图片展共分五部分

1. 我国污染减排行动成效显著；

2. 我区污染减排取得丰硕成果；

3. 各市污染减排取得显著成绩；

4. 倡导绿色和谐的生活方式；

5. “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与展望。

（二）具体内容

1. 前言：图片展的目的、意义和国家、自治区开展污染减排的简要情况介绍。

2.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国污染减排行动成效显著

这部分集中展示我国污染减排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图片由环境保护部提供支持）；

第二、三部分：自治区及各市污染减排取得成效

（1）领导支持与关怀。包括自治区及各市领导对污染减排工作的指示、会议、指导、要求；反映当地政府对污染减排工作高度重视的相关会议、领导签订责任状、检查污染减排工作、减排项目开竣工等。

（2）反映自治区及各市开展污染减排的情况。各地火电、冶炼、钢铁等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大户的脱硫设施建设情况；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制糖、酒精、淀粉、制浆造纸、化工等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的行业的污染治理情况；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等主要举措；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重点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相结合的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情况（包括国控废水和废气重点污染源、城市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控装置安装情况）等。

第四部分：倡导绿色和谐的生活方式

主要展示污染减排与绿色生活的知识，各地开展污染减排利民举措，宣传教育、节能减排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的情况，居民享受污染减排成果及城市景观、自然风光等。

第五部分：“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与展望

向公众介绍 “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采取的措施，“十二五”环保规划，建设生态示范省（区）目标任务等。

结束语。

六、展览方式及观展

（一）展览方式

针对公众关心的污染减排工作热点、难点问题，通过纪实、直观的图片和文字手法，以展板的形式反映污染减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

（二）组织观展

由自治区以及各市环保局、宣传部、节能减排办、工会、团委、妇联，分别邀请自治区和各市领导出席开展仪式和观看展览，并做好自治区和各市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厂矿企业、社区社团的干部职工和群众的组织观展工作。

七、展出时间、地点和议程

（一）展出时间和地点： 2011年7月5日在南宁举行自治区的开展仪式，之后分别在各地级市及部分重点县（市）巡回展出（具体时间附后），展出地点另行通知。各市的展出地点由各市环保局牵头，各相关部门职能配合落实。
（二）自治区开展仪式议程

1. 自治区领导出席开展仪式并致辞；

2. 自治区领导为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图片巡回展开展仪式剪彩；

3. 领导和群众参观图片展。
4. 各市开展仪式议程可参照自治区实行，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另行制定议程。
八、主办及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
自治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总工会

共青团广西区委
自治区妇联
（二）承办单位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各市相关职能部门
九、巡展分工

（一）各市环保局自筹资金租用展览场地，并负责布展。要求展览场地均为室内展馆（特殊情况如无室内场馆，可安排在室外展览）。展板由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图片巡回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提供，并提供展览横幅一条。展板约150幅，每幅尺寸约为1.2×2米。

（二）各市负责安排车辆运送展板和巡展工作人员到下一展出地。

（三）各市要认真做好组织观展工作，并把观展的单位、人数、组织情况报送巡展工作人员。

十、巡展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一）活动筹备组联系人：

何培谊（0771—5852564，13877118683）

黄志宁（0771—5870705，13557988886）

（二）巡展现场组具体联系人：

第一组：黄志宁（0771—5870705  13557988886）

第二组：吴嘉伟（0771—5871799  13457071560）

（三）传真及地址：

传真：0771—5844612

联系地址：南宁市星湖路73号，邮编：530022
